
國立臺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課程架構暨建議修課順序
教育專業課程需修畢修至少26學分，請參考教育專業課程－課程科目及學分表，依進入教程學年度適用版本修習（師資生所採用之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版本，教育專業課程與專門課程適用年度需一致）。

• 113學年度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教育部審核中，通過後適用）

預計調整：教育方法科目及必修學分數、教育實踐課程必（選）修學分數規定及新增課程，請先參考下圖。

• 113學年度(含)以前取得師資生資格者，如改修113學年度經教育部核備之教育專業課程，專門課程亦需同步改修113學年度適用版本。

• 113學年度「教育基礎課程－選修」、「教育方法課程－選修」及「教育實踐課程－選修」及「教育議題專題」，皆屬108至112學年度適用版

本之「增能（選修）課程」，其中「教育議題專題」為103至112學年度進教程者必選科目。

• 107學年度以前進入教程且未選用108學年度以後新制者：教育基礎課程至少2科(4學分)；教育方法課程至少3科(6學分)，其中1科須為「課程發

展與設計」或「教學原理」；教學實習及教材教法課程至少4~6學分；教育基礎課程及教育方法課程超修科目之學分，得採計為選修科目學分數。

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間應至中等學校見習、試敎、實習、補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達 54小時以上。（詳見各學年度適用版本）

• 教育實習課程為校外半年實習課程，相關規定請參見「國立臺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實習實施要點」。

• 依教育部「師資培育大學辦理師資職前教育注意事項」第９點第１項第４款規定，非師資生在校期間修習本校中等教育學程之教育專業課程，

得申請課程採認及學分抵免，並以教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數之四分之一（即６學分）為限，其修業年限自取得師資生資格後起算應至少有三學

期（不包括寒暑期修課，且各學期應有修課事實）。

• 專門課程由各系所負責開課，請依進入教程學年度參見擬任教學科之「專門課程一覽表」，其他修課規定詳見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滾動修正中）、

各學期選課注意事項等，如有任何疑問請洽本中心 02-33665719．education@ntu.edu.tw。

增能
選修

．教育議題專題（103學年至112學年進教程者必選課程） ．職業教育與訓練（新課名：職業教育與訓練暨生涯規劃）

．生涯規劃與教育輔導 ．身心障礙學生生涯轉銜規劃 ．性別平等教育 ．環境教育 ．倫理學 ．網路在教學上的應用

．教育與學校行政 ．教育政策與法令 ．特殊教育概論 ．生命教育理論與教學 ．教育研究法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適性教學（含分組合作學習、差異化教學） ．比較教育 ．教育人類學 ．道德教育理論與教學 ．青少年心理學

．教育概論 ．心理及教育統計學上、下（新課名：心理統計學上、下）

校際選修（由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協力開設） ．行為改變技術（新課名：正向行為支持）
．特殊教育行政與法規 ．特殊教育學生評量 ．情緒障礙（新課名：情緒行為障礙） ．創造力教育 ．智能障礙
．資源教室方案與經營 ．學習障礙 ．優生保健 ．音樂在特殊教育之應用 ．資優教育模式 ．溝通障礙 ．自閉症

https://www.education.ntu.edu.tw/CourseInfo/Info/168
https://www.education.ntu.edu.tw/RuleInfo/Info/213
https://www.education.ntu.edu.tw/CourseInfo/Info/113
https://www.education.ntu.edu.tw/RuleInfo/Info/210
https://www.education.ntu.edu.tw/CourseInfo/Info/57

